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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 京  化  工  大  学 文 件 
 

北化大校人发〔2017〕17 号 

 
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化工大学 

科技项目劳务费发放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《北京化工大学科技项目劳务费发放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7

年 3 月 23 日第 7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化工大学  

2017 年 6 月 27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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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科技项目劳务费发放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科学使用科技项目劳务费，规范劳务费发放与管

理工作，现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技项目资金管理等

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﹝2016﹞50 号）要求，并结合我校科

研管理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各类科技项目经费中劳务费科

目的支出管理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指的劳务费用于除本校在职带薪教职工

之外的参与项目研究的人员，主要包括：  

（1）在籍在校学生：是指在籍的本校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

究生以及参与项目研究的高年级本科学生； 

（2）博士后：是指在站的本校博士后研究人员； 

（3）访问学者：是指非本校的有工资性收入人员，包括长

期或短期在我校工作的国内外访问学者、非本校博士后和兼职科

研人员等； 

（4）项目聘用人员：是指以劳动合同方式聘用的专职研究

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、以劳务协议方式聘用的兼职研究人员。科

研辅助人员包括实验技术人员、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（含科

研财务助理）等； 

（5）其他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人员。 

第四条  对于在籍在校学生和博士后，由项目负责人提供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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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项目研究的情况说明，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学院审核备案。 

第五条  对于访问学者，应由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审查其在

我校工作内容与所属项目的相关性，由项目负责人与受聘访问学

者双方协商明确工作内容，由二级单位与访问学者签订参与项目

研究的工作协议，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学院审核报人事处备案。 

第六条  依托科技项目聘用的劳动合同制专职研究人员或

科研辅助人员，其费用的支付应按照《北京化工大学非事业编制

人员聘用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（北化大校人发（2016）7 号）的相

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七条  依托科技项目以劳务协议方式聘用的长期兼职人

员，由项目负责人与受聘人员双方协商明确工作内容及岗位职

责，由人事处代表学校与兼职人员签订劳务协议，由项目负责人

所在学院审核备案。 

第八条  依托科技项目聘用的短期兼职人员，由项目负责人

与兼职人员签订劳务协议，在预算范围通过财务系统申报劳务

费，直接从科研项目劳务费科目支出。 

第九条  劳务费的标准及发放： 

劳务费的发放金额应由项目负责人参照学校相关制度和标

准，根据领用人参与科技项目的贡献度来制定。劳务费的发放管

理详见《北京化工大学个人薪酬发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北化大

校财发〔2017〕4 号）的相关规定。 

（1）在籍在校学生的劳务费标准由项目组确定，以学生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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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酬金形式发放。 

（2）博士后的劳务费标准由项目组确定，以校内人员工资

外收入形式发放。 

（3）访问学者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确定

劳务费发放标准，并在工作协议中明确以劳务酬金形式发放。 

（4）项目聘用人员的劳务费开支标准，参照北京市科学研

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，根据其在项目研究中承

担的工作任务确定, 其社会保险补助纳入劳务费科目列支。 

第十条 纵向科技项目劳务费的预算比例按项目管理单位的

相关制度执行，横向科技项目劳务费的预算比例不超过《北京化

工大学科技经费结算办法》（北化大校科发﹝2017﹞2 号）中规

定的人员费比例。项目负责人对劳务费支出的合理合规性和有效

性负责，所在学院负责监督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人事处、科学技术

发展研究院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2017 年 6 月 28 日印发   


